《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全国
景观设计师技术岗位能力考核认证办法》条款
为了便于从业人员申报景观师的培训考核认证，现将《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全国景观设计师技术岗位能力考核认证办法》的有关条款摘录如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三条  本办法对景观设计师的技术岗位能力分为高、中、初三个等级，其名称分别为：高级景观设计师、景观设计师、助理景观设计师。 

第六条  景观设计师必须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遵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政策、法规、技术规范，遵守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和地方协会的行业管理规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积极致力于景观设计工作。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以认定具有高级景观设计师的技术能力，可在相应的岗位上从事相关工作。 

1．学历及从业时间： 

  （1）大学专科毕业，从事装饰专业或景观设计专业设计工作12年以上； 

  （2）大学本科毕业，从事装饰专业或景观设计专业设计工作8年以上； 

  （3）大学研究生或双学士学位毕业，从事装饰专业或景观设计专业设计工作5 年以上； 

  （4）大学博士生毕业，从事装饰专业或景观设计专业设计工作2年以上。 

2．从业能力及业绩（具备下列条件中的2项）： 

  （1）主持完成大型景观工程（投资在600 万元以上）的设计1—3 项； 

  （2）参与完成大型建筑装饰工程（投资在600 万元以上）的设计3—5 项； 

  （3）完成中小型公共建筑装饰工程（投资在300 万元以下）的设计5—10 项）； 

  （4）所设计的作品或完成的项目获得过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颁发的奖项。 

3．专业理论及著述（具备下列条件中的3项）： 

  （1）系统掌握景观设计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知识； 

  （2）系统了解国内外景观设计发展的动态和趋势，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 

  （3）熟练掌握景观设计技能、标准和规范，了解有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条例和规定； 

  （4）独立或合作撰写或编写出版过专业著作； 

  （5）在专业杂志或刊物上发表过专业论文； 

  （6）参加过全国或地方性建筑装饰行业法规、标准、规范、标准图等的起草、编制、审定等。 

1．学历及从业时间： 

  （1）职业高中、中专、中技、职校相关专业毕业，相关工作满5年； 

  （2）大学专科毕业，从事装饰专业或景观设计专业设计工作3年以上； 

  （3）大学本科毕业，从事装饰专业或景观设计专业设计工作1年以上； 

  （4）大学研究生毕业或双学士学位毕业，从事装饰专业或景观设计专业设计工作。 

2．从业能力及业绩（具备下列条件中的2项）： 

  （1）独立完成单项工程景观设计； 

  （2）独立完成3—5 个小型景观工程（投资在150万元以下）景观设计； 

  （3）所设计的作品或完成的工程获得过有关部门、组织和团体的奖励。 

3．专业理论及著述（具备下列条件中的3项）： 

  （1）掌握必要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 

  （2）了解国内景观设计发展的动态和趋势，具有基本的艺术修养；                               

  （3）熟悉景观设计的标准和规范，掌握基本技能； 

  （4）独立完成所设计作品和工程项目的设计说明。 

4．经指定的培训（考试）机构专业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 凡是在学历、学位、从业业绩、专业理论、科研创新方面有突出成绩和特殊贡献者，不受一般条件的限制，可破格晋升景观设计师或高级景观设计师。 

    第十条  申报初、中级景观设计师的设计人员均要进行集中专业培训。凡学历不足者，必须参加有关专业培训，通过考试合格后，才能参加技术岗位能力的考核和认证。 

    第十二条 景观设计师在达到上一等级条件时，可申请升级。 

    第二十条 本办法所称本专业为景观设计、环境艺术；相关专业包括：植物学、规划学、园林学、建筑学、美术设计、环境学、视觉艺术、农艺学等专业。相关职业包括：建筑师、植物种植员、规划师、园林设计师、环境规划与设计、视觉设计、农艺师等。 

    第二十一条 申报初、中级景观设计师的设计人员在申报前均要进行集中专业培训。本专业的设计人员经考核合格、相关专业和其他专业毕业的设计人员经考试合格后，才可申报参加考核认证。 

第五章 认证管理

第二十四条 景观设计师实行持证上岗。 

第二十五条 景观设计师技术岗位能力认证工作，每年进行二次
联系电话：0531-82969787

报名地址：环山路108号中创开元山庄物业楼二楼

           同济冰珀建筑装饰设计院

网址：www.tjbp.com

